
 

 

 

荣成荣盐实业有限公司 

选定物流运输供应商 

采购合同 

 

 

 

 
  

 

 

 

  

采购人：荣成荣盐实业有限公司 

中标单位：荣成市合兴隆贸易有限公司  

        招标代理机构：山东志诚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

签订日期：2026 年 5 月 23 日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: RCRYSY2026-001-01 

甲方：荣成荣盐实业有限公司  

乙方：荣成市合兴隆贸易有限公司 

本合同于 2026 年 5 月 23 日，由甲、乙双方共同签订。甲方为荣

成荣盐实业有限公司、乙方为荣成市合兴隆贸易有限公司。合同双

方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就 选定

物流运输供应商 采购项目的相关事宜，协商一致，达成以下条款： 

一、合同的组成部分： 

1.本合同书 

2.中标通知书 

3. RCRYSY2026-001招标文件 

4.乙方的投标文件 

5.乙方在评审过程中澄清的文件 

上述文件相互补充，合同双方必须予以遵守执行。若有不明确或

不一致之处，以上列次序在先者为准。 

二、服务内容 

本合同为荣成荣盐实业有限公司提供选定物流运输供应商。 

三、价款 

单价或价格构成情况详见《报价明细表》。 

四、服务期限 

服务期限：本次服务期为两年。服务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24 日至

2028年 5 月 23日。 

五、质量要求： 

乙方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必须符合 RCRYSY2026-001 招标文件的要

求及乙方投标文件的承诺。 

六、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： 



服务时间：接甲方通知，马上响应。 

服务地点：甲方指定地点。 

七、付款 

1.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。 

2.付款方式：根据实际运输量持双方签字单据据实结算，中标

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增值税发票。  

3.付款信息 

收 款 人：荣成市合兴隆贸易有限公司          

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石岛支行 

银行账号：15591601040018871 

联 系 人：吴海波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13386306699 

八、合同解除 

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甲方或乙方提出申请，解除本合同，解

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按合同总金额 20%支付违约金，并赔偿损失； 

（1）乙方拒绝履行合同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的； 

（2）乙方延迟履行合同义务，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的； 

（3）乙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； 

（4）乙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拒绝整改，或经整改后仍不

合格的； 

（5）乙方有其他严重违约情形的； 

（6）甲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配合乙方履约的。 

九、违约赔偿 

1.除不可抗力外，如果乙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提供服务，甲

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按支付运输费用总额的 30%计算。

甲方有权在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，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；        



2.除不可抗力外，如果甲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， 

乙方可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按每迟延付款一日的应付而未付

款的 3‰计算，乙方有权在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，书面通知甲

方解除本合同；  

3.除不可抗力外，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主要义务， 

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，或者任何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

使不 能实现合同目的的，或者任何一方有腐败行为（即：提供或给

予或接受或索取任何财物或其他好处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来影

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、履行过程中的行为）或者欺诈行为（即：

以谎报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来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、履行过

程中的行为）的，对方当事人可以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合同；  

4.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，仍有权

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、采取补救措施，并有权按照己方实际损失

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；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解除本合同的

同时，仍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和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

约方赔偿损失；且守约方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

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；  

5.除前述约定外，除不可抗力外，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

的义务，对方当事人均有权要求继续履行、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

失等，且对方当事人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

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； 

6.如乙方违约应承担给甲方造成的诉讼费、保全费、保全保险费、

律师 代理费、差旅费等因处理纠纷产生的所有费用，同时乙方须向

甲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按甲方已支付运输费用总额的 30%计算。 

十、争议解决 

1.合同执行期内，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。合同如



有未尽事宜，须经双方共同协商，作出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

具有同等效力。 

2.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，解决执行本合同中所发生的或与本

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如协商不成，甲乙双方可向荣成市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。 

3.在诉讼期间，本合同无争议的部分应继续履行。 

十一、合同生效 

本合同由各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。本合同

书共两份，甲、乙两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

十二、签约地点：山东省荣成市。 

 

 

 

甲    方：荣成荣盐实业有限公司 

 

单位盖章： 

 

代表签字： 

 

 

乙    方：荣成市合兴隆贸易有限公司 

 

单位盖章:  

 

代表签字: 
 

  



服务内容明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1.腌制盐运费 

序号 公里数 上限控制价 

（元/吨） 

投标报价 

(元/吨） 

1 0---5公里 9 7.5 

2 15公里以下(含15公里) 15 9 

3 15-30公里(含30公里) 22 18 

4 30-50公里(含50公里) 25 20 

5 50-80公里(含80公里) 35 29 

6 80公里以上 45 41 

合计 151 124.5 

2.融雪剂运费 

序号 公里数 上限控制价 

（元/吨） 

投标报价 

(元/吨） 

1 50公里以下(含50公里) 60 50 

2 50-150公里(含150公里) 70 60 

3 150-350公里(含350公
里) 

100 80 

4 350-450公里(含450公
里) 

120 100 

5 450-650公里(含650公
里) 

160 140 

 510 430 

投标人(盖章)：荣成市合兴隆贸易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：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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